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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某（15岁）和同学李某相约到某水库库区游玩，
王某不慎溺水身亡。王某的父母认为，两个孩子到水库
游玩时，没有管理人员到场阻止，水库管理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对王某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要求该
水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50余万元。
  水库方辩称，自身并非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者，
水库是封闭管理空间，且已在水库周围设立防护网、
警示牌并定期巡视，已尽到管理职责，对本案事故发
生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水库是水利工程设施，用于防
洪防汛、水资源开发利用等，不对外经营盈利，不属
于经营场所，也不是休闲娱乐活动的公共场所，水库
管理者不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另外，
认定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需同时存在违法行为、主观
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四个要素。水库管理方设
置了铁质护网和警示牌，并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巡视，
已尽到与其职责相匹配的安全防范义务，对于故意闯
入水库区域戏水的人不负有法定的保障义务。
  事故发生时，王某已满14周岁，根据年龄、智力
及录像显示，几次攀爬翻越护栏试图闯入水库的行
为，应当知道不允许擅自翻越进入水库，且应当预见
到下水存在人身危险，应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最
终，法院判决驳回王某父母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
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负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包括以下两类：一是经
营场所的经营者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者；二是群众性活
动的组织者。本案中，水库属于禁止公众进入的水利
工程设施，并非向公众提供服务或以公众为对象进行
商业性经营的场所。水库的管理人也非群众性活动的
组织者，不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围。在水库管理
人已经采取合理的安全提示和防护措施，他人擅自进
入造成自身损害，应当自担风险和损失。
  自觉遵守场所规章制度，不随意进入封闭的危险
区域，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家长要切实担
负起监护职责，做好安全教育，增强孩子的安全意
识。             据《北京青年报》

  岳女士报名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旅行社为
她购买了某景区套票，包含玻璃吊桥、高山峡谷漂流等
游玩项目。岳女士在景区工作人员安排下坐上漂流橡皮
筏，漂流到第三个坑口时，摔在流水槽里的石头台阶
上。经医院诊断，岳女士为腰椎体压缩性骨折。后来，
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岳女士将旅行社和景区起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医药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
408245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作为旅游线路的策划者和
旅游服务的提供者，应对游客进行全面的安全提示，对
可能危及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旅游项目尽到告知、警
示义务，不应为游客安排与年龄、身体条件不相符的旅
游项目。高山峡谷漂流属于户外水上竞技运动，对参加
者有条件限制：凡是患有心脏病、高血压、高度近视以
及酒后者、孕妇、1.2米以下儿童、55岁以上人群禁止参
加此项运动。旅行社明知岳女士年龄已超60岁，仍安排
高山峡谷漂流项目，也没有对漂流的限制条件尽到安全
提示和告知义务，导致岳女士参与了不符合其年龄、身
体状况的游玩项目并受伤，应对岳女士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景区虽提交鉴定报告证明漂流设施良好，也对漂流

项目的限制条件设置了醒目的警示标识，但在岳女士受
伤后没有及时救助，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旅行社赔偿岳女士医药费、残疾赔
偿金、护理费等损失共计400410元，景区在旅行社赔偿
责任范围内负10%补充责任。

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
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
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旅游活动组织者应为游客提供符合其年龄、身体状
况的旅游项目，对漂流、滑雪等高风险项目予以特别提
示。旅游项目经营者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旅游设
施，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服务人员，发生事故时要采取
及时有效的救治措施。
  游客自身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在选择游玩项目前一
定要仔细阅读项目须知，根据年龄、身体条件等自身实
际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谨慎参加高空、高速等高风险
项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参加水上摩托艇、漂流、深潜
等涉水活动。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一

暑期出游 注意防范风险
案例四

  孔某到某风景区爬山，下山时不慎踩空摔伤。此
处台阶高度15厘米左右，连接着两级较长的平台，两
级平台使用的石料相同，花纹一致，肉眼区别度不
高。孔某认为，景区山路设计不合理且没有警示标
识，是导致摔伤的主要原因。孔某将景区起诉到法
院，要求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共计5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旅游景点经营者应提供安全的
旅游环境，设置区域界限标识、服务设施标识和游览
导向标识；对具有危险性的区域和项目，应当设立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根据现
场照片及录像，事发时，该地并无“小心台阶”的标
识，而对于自上而下的游客，在经过紧张的高密集台
阶之后，出现连续较宽的台面，又处在交叉口处时，
很可能会误认为较长台面是一个平台从而踏空导致受
伤。景区的安全警示标识缺失，是造成孔某受伤的原
因之一。
  此外，孔某自身患有陈旧性骨折，刚于两个月前
进行内固定物取出手术，进入需爬山的景区游玩时，
更应提高自身注意程度。根据录像显示，孔某行至此
处时，正看向别处，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踏空摔倒，
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最终，法院根据双
方责任大小，判令景区赔偿孔某5000元。

法官说法

  公共场所经营管理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若在公
共场所受伤，公共场所管理者确实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存在主观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判断义务人是
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根据个案情况综合考虑危险
程度大小、义务人预防、控制损害的能力、义务人是
否取得收益等因素。
  景区作为旅游服务提供者和经营者，负有采取合
理措施保障游客人身安全的义务。景区在设置台阶或
步道时，应严格遵循科学、合理原则，以防因设计不
合理导致游客踩空或扭伤，在危险地方应作出明显的
警示标识引起游客注意。
  游客是自身生命安全第一责任人，进入地形复杂
或地势险峻的景区游玩时，应提高安全意识，注意脚
下安全，以防踩空、跌落等意外发生。

  某旅行社组织游客乘坐飞机从北京返回云南。工
作人员联系了王某，预订两辆大巴车提供送机服务，
支付了1600元车费。旅行社工作人员再三告知，旅行
团将在早晨6时15分于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乘坐飞
机返回昆明，务必保证提前2小时将游客送达机场。
王某找到鲁某一并承接运输业务。出发当天，王某驾
驶一辆车将其中部分游客送至首都机场。而鲁某则驾
驶另一辆车将剩余游客误送至北京大兴机场，造成该
批29名游客误机。旅行社起诉王某、鲁某，要求赔偿
机票退改损失、停留期间食宿费、为游客购买礼品等
费用共计7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旅行社与王某预订大巴车，约
定运送地址、时间等具体事项，王某收取了运输费。
旅行社与王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运输合同关系。鲁某
既没有参与运输服务协商，旅行社也没有向鲁某支付
费用，双方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王某收取旅行
社支付的运输费后，应妥善安排，依约将游客运至约
定地点。但由王某联系、安排的鲁某将游客送至错误
目的地，导致游客误机，王某应对旅行社因此支出的
误机退改损失、转机期间滞留的食宿费和交通费承担
赔偿责任。
  旅行社为游客购买礼品支付的费用，属于自身经
营支出，不属于在订立运输合同时可以预见或应该预
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法院对该项请求不予
支持。最终，法院判决王某支付旅行社经济损失5万
余元。

法官说法

  因路线自由、服务个性化，包车游广受欢迎。除
案件中提到的旅行社包车提供旅程服务外，还有不少
游客通过网络中介、社交平台包车出游。
  旅行社为游客提供包车服务时，要找正规车辆租
赁平台或公司签订合同，明确行程出发地、途经地、
目的地、游览项目等重要事项，以防擅自变更旅游行
程、强迫参加付费项目、耽误游客行程安排等损害游
客合法权益。
  游客在自行选择包车服务时，要了解车辆状况、
司机资质，明确行车路线、包车费用等重要事项。同
时，要注意核实对方是否获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资
质，以防搭乘“黑车”，保护好人身财产安全。

 
 炎炎夏日遇上暑

假，避暑游迎来热潮，戏
水降温、登山纳凉成为众多

游客的首选。近日，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梳理了常见的旅游
纠纷，旨在提示旅游服务经营者
提升安全保障水平，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也提醒广大游客

增强安全意识，防范旅
游风险。


